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分局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4）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分局
时间：2024年12月4日
	整改任务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认识不足，责任落实不到位。2020年以来，白山市开展17起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占全省案件总数的8.2%，立案数量少，与国家要求的“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和“应赔尽赔”有一定差距。督察发现，白山市相关部门对生态损害赔偿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存在畏难情绪，2020年至今，白山市林业部门查处的201起、水务部门查处的48起、自然资源部门查处的94起行政处罚案件中仅分别开展9起、3起和1起生态损害赔偿工作，农业农村部门查处的63起行政处罚案件未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整改目标
	各相关部门工作责任进一步强化，推动“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和“应赔尽赔”有效落实，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的修复。

	整改措施
	（一）2024年6月底前，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对2020年以来各自监管领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进行梳理，广泛收集线索，进行综合分析，加强案例筛查，对符合赔偿条件的各类行政处罚案件，及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
（二）2024年10月底前，对启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依法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委托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或者司法鉴定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开展赔偿磋商，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实施生态环境修复，生态修复工作完成后，组织对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三）各相关部门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畅通案件移送渠道，充分整合行政司法资源，集中力量破解难题，依法依规有序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四）各相关部门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树立生态环境有价、污染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理念，积极支持、参与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整改完成
情况
	（一）长白县林业局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已移交白山市林业局，并于2024年4月25日生态修复完成，补种树木1350株。
（二）定期调取相关部门行政处罚案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清单，发现案件线索及核查情况第一时间报送至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长白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工作落到实处。
（三）进一步畅通案件移送渠道。加强密切协作、强化协同、依法参与，优化工作方法，加快形成反应迅速、务实高效的工作格局，保障生态损害赔偿工作常态化运行。
[bookmark: _GoBack]（四）利用环境日低碳日等活动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大河道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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